
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5级博士研究生

相辉奖学金评选细则

为吸引和激励优秀生源报考我单位博士研究生，根据

《复旦大学相辉奖学金设置和评选办法（2024 年 11 月修

订）》，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 2025级博士研究生相辉奖学金

评选细则。

一、奖项设置

1.奖励对象：本院 2025级非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含港

澳台生源）。

2.奖励人数：拟 8人，其中直接攻博生 3 人、硕博连读

生 2人、普通招考生 3人，可根据生源实际进行调整。

3.奖励方式：每名获奖者奖励 4 万元，入学后第一学期

发放。

二、评选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思想品质端正，遵守国家法

律法规和校纪校规，遵守学术规范，遵守社会公德。

2.学业表现优秀，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本科或硕士阶段获得过一等奖学金；

（2）在所报考专业领域的重要期刊、学术会议以第一

作者（或导师一作、本人二作）发表过研究论文，或获得过

重要专利、软件著作权；

（3）在所报考专业领域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过省级科



研/实践创新竞赛一等奖或国家级竞赛三等以上奖励；

（4）在所报考专业领域学术科研或专业实践创新方面

有其他突出表现，本校生源直接攻博生主持并完成 FDUROP

项目的视为等同。

3.招生考核成绩优秀。总成绩不低于 85分，在同一批次、

序列考生中排名不低于前 30%。

三、评选和发放流程

1.学院初选推荐。学院成立由不少于 5名学科负责人、

学术骨干教师组成的相辉奖学金评审专家组，在各批次博士

生招生考核成绩确定后，根据拟授奖人数、考生学业表现和

考核成绩，经集体讨论提出建议推荐名单。院系研究生招生

工作领导小组审议确定本院系推荐名单（含候补推荐名单）。

2.研究生院复审。学校研究生院对本院系推荐名单进行

复审，院系将通过复审的拟授奖名单分别通知到考生。

3.学校审核公示。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拟

录取博士生名单，同步审核拟授奖名单。研究生院进行公示。

4.发放。2025级博士生完成入学复查和学籍注册程序后，

学校在该学期向获奖者发放获奖证书和奖学金。

四、其他说明

1.相辉奖学金评选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推荐讨

论过程接受院系纪检组织监督，推荐名单签字后存档保留不

少于一学年。坚持奖优标准，宁缺毋滥。

2.校内科研机构依托本院系招收录取的博士生，一道参

评相辉奖学金。“卓博学员”已有卓博专项奖学金，按学校规



定不参评相辉奖学金。

3.对相辉奖学金获得者除发给获奖证书外，研究生院制

作获奖证明，院系存入学生个人档案。

4.相辉奖学金获得者入学后可以申请学业奖学金、国家

奖学金、社会冠名奖学金等其他奖学金。

5.相辉奖学金获得者如果入学申请材料或档案中存在虚

报、错报、瞒报行为，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生学术不端等

违纪行为，经查实后取消相辉奖学金资格，追回获奖证书和

奖学金。

6.相辉奖学金获得者在学制期限内因个人主观原因退学

的，学校追回获奖证书，保留追回奖学金的权利。

7.本评选细则由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进行解释。未尽事

宜由本院根据实际研究决定。


